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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顺丰控股”）截至 2017 年 7 月 18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所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报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顺丰控股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第二

部分所述编制基础编制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这种责任

包括设计、实施和维护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编制相关

的内部控制，保证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以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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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报告发表结论。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 – 历史

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

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情况报告是否已经按照其第二部分所述编制基础编制，且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

映了顺丰控股截至 2017 年 7 月 18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合理保证的鉴证工作涉及实施鉴证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证

据。选择的鉴证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

我们考虑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以设计恰当的鉴证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在我们的鉴证

工作范围内，我们实施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工作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证据是充分的、适当的，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已经按照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第二部分所述编制基础编制，在所有重大方

面如实反映了顺丰控股截至 2017 年 7 月 18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顺丰控股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之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它目的。 

 

 

 

  



 

3 

 

 

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7)第 2149 号 

(第三页，共三页) 

 

 

 

 

 

普华永道中天 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林崇云    

 

 

  

 

 

中国•上海市 注册会计师       

2017 年 8 月 1 日                  华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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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签发的证监发行字

[2016]3016 号文《关于核准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及向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获准向境内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25,294,65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经除权除息调整后

每股发行价格不低于为人民币 11.03 元。鉴于本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于 2017 年 4 月 6 日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本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发布公告，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从人民币 11.03 元/股调整

为人民币 10.93 元/股，发行数量从不超过 725,294,650 股调整为不超过

731,930,465 股，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7,999,999,974.09 元，扣

除含税承销及保荐费用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177,820,337.31 元后，

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7,822,179,636.78 元，上述资金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到位，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

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7)第 745 号验资报告。 

 

二、编制基础 

 

本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44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

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的要

求编制。 

 

在编制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时，本公司以截至

2017 年 7 月 18 日止，自筹资金已经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支

付金额为基础进行编制，该等支付金额不包含自筹资金中带息债务的借款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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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16 年 5 月 23 日《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募投资金投

资项目共包括航材购置及飞行支持项目、冷运车辆与温控设备采购项目、信

息服务平台建设及下一代物流信息化技术研发项目以及中转场建设项目四类

项目。本公司计划对四个具体项目使用募集资金计人民币 800,000.00 万元。

截至 2017 年 7 月 18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

项计人民币 264,528.36 万元，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截至 2017 年 7 月 18 日止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一 航材购置及飞行支持项目  268,622.08 73,045.37 

1.1 航材购置 237,622.08 62,623.00 

1.2 飞行员招募 31,000.00 10,422.37 

二 冷运车辆与温控设备采购项目 71,795.00 29,200.88 

2.1 冷链运输车辆购置 49,729.00 28,056.60 

2.2 EPP 温控箱购置 22,066.00 1,144.28 

三 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及下一代物流信息化技术研发项目 111,918.00 111,918.00 

四 中转场建设项目 347,664.92 50,364.11 

4.1 郑州顺丰电商产业园项目 68,366.72 343.82 

4.2 长春顺丰电商产业园建设项目 61,945.51 7,793.56 

4.3 顺丰无锡电商产业园项目 41,834.10 7,450.43 

4.4 上海顺衡物流有限公司新建厂房项目 50,634.05 7,861.53 

4.5 顺丰速运南通区域航空枢纽（二期）项目 33,055.34 -    

4.6 智能分拣合肥基地项目 26,427.29 9,790.26 

4.7 顺丰电商产业园义乌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24,900.96 5,631.06 

4.8 宁波快件转运中心项目 22,587.92 5,442.43 

4.9 温州港陆电商产业园建设项目 17,913.03 6,051.01 

 合计 800,000.00 264,5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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